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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黎明國民中學學生作業檢閱實施要點 

104年 2 月 24日經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 2月 24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5月 20日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2次修訂通過 

112 年 5月 17日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3次修訂通過 

 

一、 目的：為明瞭學生平時作業實際書寫情形，協助任課教師督促學生按時繳交作業，

以培養讀書風氣、提高教學效果，確保有效教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 原則： 

(一) 檢閱範圍為各領域科目最基礎之一致性學習內容。 

(二) 請任課老師依教學進度指導、批改學生作業。 

(三) 請同學認真寫作業，按時送交任課老師批閱。 

(四) 請任課老師批閱時，檢視正確性，簽名並加註日期。 

三、 檢閱： 

(一) 項目：請各領域於期初領域會議依教學進度訂定最基礎之一致性作業項目與

範圍。 

(二) 日期： 

1. 七年級第一學期~九年級第一學期： 

依每學期行事曆訂定，其中國文科作文因批閱較為耗時，故其檢閱時間均

較其他科目順延一周。 

2. 九年級第二學期；所有科目均於會考後一週進行檢閱。 

(三) 補交及複查時間：檢閱次週星期一公布缺交名單，並於該週星期四前以班級

為單位完成複查。 

(四) 各科目檢閱時間：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科目 數學 英語 自然 
歷史 

公民 

地理 

國文(作文) 

四、 檢核項目： 

(一) 學生是否按規定書寫，按時送交任課教師批閱。 

(二) 學生書寫是否認真、整潔、詳實。 

(三) 教師批改訂正情形。 

(四) 作業進度是否符合教學進度。 

五、 檢閱作業流程說明： 

(一) 請學藝股長於作業檢閱前一週至教務處領取「作業檢閱記錄表」及「班級作

業檢閱總表」，連同「依座號排序後的作業」送任課教師及導師簽名，並請任

課老師提報作業優良學生名單每科至多 5 位，分組教學科目則每組至多 2 位。 

(二) 分組教學科目，由分組班任課教師批改，再統一由「原班」學藝股長收齊，

將「作業檢閱記錄表」及「依座號排序後的作業」，送請各組任課教師及原班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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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班上若有資源班學生，其部分作業(抽離上課之科目作業)單獨由特教組資源班

送檢(其作業形式依學生個別學習狀況，由特教組決定)，並請學藝股長於「作

業檢閱記錄表」及「班級作業檢閱總表」上特別註記，其他未抽離上課之科

目作業仍由學藝股長收齊送檢。 

(四) 學藝股長於作業檢閱當天中午 12:20 帶齊「作業檢閱紀錄表」、「班級作業檢閱

總表」，及「依座號排序後的作業」，至 3F 領域教學研究室進行全班作業檢閱。 

(五) 檢閱未通過者，或作業未達全班預定進度者，一律以缺交論。 

(六) 複查作業訂於次週星期二至星期四中午 12:20-13:20，請學藝股長以班級為單

位收齊後送至教務處進行複查。 

六、 獎懲： 

(一) 學藝股長如有填表造假、含混，或不盡責造成班級作業檢閱工作延遲等情況，

將依幹部獎懲辦法懲處。 

(二) 經各任課教師推薦，3 科以上(含 3 科)作業表現優異者，敘嘉獎 1 次，不足 3

科者，每科加生活實踐卡 3個優點。 

(三) 作業複查時限後仍未繳交或未通過者，1 科登記警告 1 次。 

七、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